
立法會 CB(2)2617/04-05(02) 號文件 

《 2005 年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在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了

政府就蔡素玉議員的函件 (立法會 CB(2)1709/04-05(04)號文件 )所作

的回覆 (立法會 CB(2)1885/04-05(03)號文件 )，並提出了幾個問題。本

文件載述政府對這些問題的回應。  

 

防止同一幢建築物成立多於一個業主立案法團  

2. 委員普遍關注《建築物管理條例》 (條例 )是否載有足夠的條

文，以防止同一幢建築物成立多於一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  

 

3. 條例第 7 條規定，妥為委任的管理委員會須在獲委任後 28 天

內向土地註冊處處長申請將各業主根據條例註冊成為法團。根據條例

第 8 條，土地註冊處處長如信納有關的法律規定已獲遵守，即須發出

註冊證書。由發出註冊證書當日起，當其時的業主即成為一永久延續

的法人團體，而獲委任的管理委員會即當作為該法團的第一屆管理委

員會。此外，條例第 16 條訂明，建築物業主成立為法團後，業主所

具有的與建築物公用部分有關的權利、權力、特權、職責，須由法團

而非業主行使及執行。綜合上述各項條文，足見每幢建築物只可成立

一個法團。  

 

4. 在行政方面，土地註冊處處長只會根據條例第 8 條，向每幢建

築物發出一張註冊證書。土地註冊處已設立有效的機制，防止為同一

幢建築物註冊多於一個法團。該處備存了登記冊，記錄所收到的法團

註冊申請。在處理申請時，土地註冊處處長會把有關建築物的名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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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與登記冊的資料互相核對，以確保同一幢建築物只有一個法團獲

得註冊。在審批每宗申請時，都會根據個別情況考慮。  

 

5. 須強調的另一點是，在條例中的“建築物” 1一詞，不單指建

築物本身，而是包括建築物所在的土地。此外，建築物 (連同土地 )須

由業主及佔用人共同擁有或共同享用。有關業主共同擁有權 (或共同

享用權 )的依據，載於建築物的公契內。因此，較確切的說法是，業

主只可按一份公契成立一個法團。  

 

6. 部分委員指出或會有數批業主 (各擁有份數不少於 5%)同時根

據條例第 3 條籌備業主會議，並詢問政府可否制定相應的措施，處理

有關情況。我們認為這並不切實可行。條例第 3 條訂明，委任管理委

員會的業主會議，可由合計擁有份數不少於 5%的業主召開。雖然在

大多數情況下這都是成立法團的第一步，但首批擁有 5%份數的業主

卻不一定符合現有／修訂的第 3(2)(b)條的規定，即委任管理委員會的

決議獲總共擁有份數不少於 30%的業主支持。因此，我們不能通過法

例條文或行政措施，指明只有首批擁有 5%份數的業主才可向土地註

冊處處長註冊 (不論是首批根據條例第 3 條召開業主會議的業主，或

是首批向民政事務處申請豁免查冊收費證明書的業主 )。  

 

                                                 
1 根據條例第 2 條，“建築物”指 — 

 (a) 包括地庫或地下停車場在內共有 2 層或多於 2 層的建築物，單位數目不限； 

 (b) 該建築物所在的土地； 

 (c) 以下的其他土地(如有的話) — 

  (i) 與該建築物或土地屬同一擁有權者；或 

  (ii) 與根據第 II 部委任管理委員會或與申請委任管理委員會有關時，由任何人為該建築物

各單位的業主及佔用人的共同使用、享用及利益(不論是否獨有)而擁有或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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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召集人土地查冊費  

7. 這個問題關乎民政事務總署資助有意成立法團的業主進行土

地查冊的安排。部分委員關注到民政事務總署如何確保： (1)業主會

在享用免費查冊服務後交還土地查冊記錄； (2)業主不會利用查冊記

錄作商業用途； (3)土地查冊記錄包含最新的資料。  

 

8. 民政事務總署首先會要求申請豁免查冊費的業主簽訂承諾

書，承諾在申請獲得批准以及豁免查冊收費證明書發出後 60 天內，

以召集人身分就委任管理委員會召開業主會議。無論能否成立法團，

有關業主均要承諾在上述 60 天期限屆滿後交還查冊記錄 (獲民政事務

專員延長期限者除外 )。業主同時必須承諾，該等查冊記錄只會用作

成立法團。此外，承諾書會清楚訂明查冊記錄屬政府擁有。有關的申

請表及承諾書載於附件。  

 

9. 承諾書對業主具有法律約束力。業主如未能遵從承諾書的條

款，政府可提出民事訴訟。  

 

10. 民政事務總署無法保證所提供的土地查冊記錄包含最新的資

料。首先，根據《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 章 )的規定，文書只須在簽

立後一個月內於土地註冊處予以註冊；第二，召集人須至少在業主會

議日期 14 天前向土地註冊處取得查冊記錄，以便向業主發出通告；

第三，假如首批業主在業主會議上未能委出管理委員會，其後又有業

主擬召開另一次業主會議，則早前取得的查冊記錄，便不能反映自土

地註冊處發出該等記錄後可能出現的業權轉變情況。關於這點，我們

會向有關的業主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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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也察覺到上述安排有不足之處，但由於涉及公帑，我們實

在無法為任何擁有 5%份數並有意召開業主會議的業主免費提供上述

服務。民政事務總署現行的安排，是豁免每座大廈的土地查冊費一

次。土地查冊記錄是公開的記錄，可在土地註冊處索取，查冊費為每

個單位 15 元。業主如擬成立法團，可隨時向該處索取查冊記錄。除

了民政事務總署所提供的一次過免費服務之外，香港房屋協會最近也

推出了一項資助計劃，協助業主成立法團。我們希望這項計劃能幫助

業主從土地註冊處取得最新的查冊記錄。  

 

由法人團體擔任召集人  

12. 有委員詢問，如有關的業主為法人團體，那應由何人擔任

業主會議的召集人以委任管理委員會。關於這點，條例已載有條文，

提述有關業主是法人團體的事宜。條例附表 2 第 11(1)段訂明，凡業

主乃法人團體而獲委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 (即使公契有用意相反的

條文 2)，該法人團體可委任該團體的董事或其他高級職員，或其他個

人，作為其代表，猶如該獲授權代表乃以其本身的權利作為管理委

員會委員一樣。此外，建議修訂的附表 3 第 4(2)段訂明，如業主是

法人團體，委任代表的文書須 (即使其章程另有規定 )蓋上其印章或印

戳並由獲該法人團體就此而授權的人簽署。  

 

13. 如有關業主為法人團體，該法人團體可委任該團體的董事或其

他高級職員，或其他個人，作為其代表，然後由該代表擔任業主會議

的召集人。如根據條例第 3(1)(a)條的規定，由按照公契管理建築物的

                                                 
2  條例附表 2 第 11(1)段所載“即使公契有用意相反的條文”的字句，實屬冗贅，因此已在條例

草案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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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大部分是公司 )召開業主會議，有關條文也適用。據我們所知，很

多業主會議都採用這個做法，至今並未遇到任何問題。  

 

業主成立法團的權利  

14. 部分委員詢問條例是否載有條文，保障業主成立法團及委出新

管理委員會的權利。  

 

15. 首先，條例第 34J(1)條訂明，公契或其他協議的條文的實施，

並不妨礙任何建築物的業主根據條例註冊為法團，而任何此等條文也

屬作廢及無效。  

 

16. 現行由地政總署發出的《大廈公契指引》規定，大廈經理人如

獲業主委員會或法團 (如已成立的話 )批准，可訂立大廈守則 (指引第

13 段 )，該等守則不可與大廈公契相牴觸。根據公契，大廈經理人一

般有責任管理大廈，包括令業主／住客免受滋擾。據我們所知，部分

物業管理公司訂立大廈守則，以規管業主所進行的宣傳活動 (例如派

發傳單和進行家訪 )，理由是有些業主／住客會認為該等活動構成滋

擾。我們認為個別宣傳活動是否構成滋擾，應交由業主本身作決定。

因此，業主要保障本身權益，便應盡早成立業主委員會或法團，以確

保議決的大廈守則符合大多數業主的意願。現行的《大廈公契指引》

訂明，大廈經理人必須盡快召開第一次業主會議，在任何情況下，會

議日期不得遲於公契簽訂日期後九個月。大廈業主必須在該次會議上

委任一名主席及業主委員會，或者是委出管理委員會以根據條例成立

                                                 
3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 條，“人”、“人士”、“個人”、“人物”、“人

選”(person)包括法團或並非法團組織的任何公共機構和團體，即使這些詞語出現於訂出罪行

或與罪行有關的條文內，或出現於追收罰款或追收補償的條文內，本定義也適用。 

 - 5 - 



法團 (指引第 10 段 )。  

 

17. 法團成立後，業主如不滿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表現，可根據條例

附表 3 第 1(2)段，要求主席召開法團的業主大會，並可在會上決議委

任管理人並解散管理委員會。假如這方法並不可行，業主也可根據條

例第 31 條，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解散管理委員會和委任大廈的管理人。 

 

中止業主會議  

18. 有 關 中 止 業 主 會 議 的 事 宜 ， 詳 載 於 政 府 提 交 的 文 件  —  

“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事 項  —  委 任 代 表 ” [立

法會 CB(2)2617/04-05(03)號文件 ]。該文件已發給委員參閱。  

 

有關條例的主要修訂一覽表  

19. 我 們 已 把 條 例 的 主 要 修 訂 建 議 一 覽 表 [ 立 法 會

CB(2)2192/04-05(03)號文件 ]提交委員參考。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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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致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___________區民政事務處代收) 

 

申請豁免業權查冊收費 

 

*本人/我們謹此聲明，*本人/我們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廈名稱）的業主，佔該大廈不少於百份之五的業權份數。*本人/我們現正按

照建築物管理條例(香港法例第 344 章)第 3 條，籌組成立業主立案法團(以下稱法

團)。*本人/我們承諾會出任成立法團的業主大會之召集人，以委任管理委員會。

有關大廈資料如下: 

 

大廈名稱: (中文)                                                 

  

 (英文)                                                  

  

大廈地址: (中文)                                                  

  

 (英文)                                                  

   

 

為進行有關籌組法團的工作，*本人/我們需向土地註冊處索取上述大廈全部

業主有關業權的資料。現向貴處申請一份豁免上述大廈的業權查冊收費證明書。

倘蒙貴處批准，請將該證明書交下述人仕，其個人資料如下: 

 

姓名: (中文)                         _______ 

 

           (英文)                       _________

聯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删去不適用者 

**  如適用者 

 

 

 

 

日期 :       年     月     日 

 

 

 



致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___________區民政事務處代收) 

 

向民政事務處申請豁免業權查冊收費 

承諾書 

因着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同意處理本人/我們就豁免業權查冊收費證明書之

申請，*本人/我們謹此承諾在於_________民政事務處批准該申請並發出該證明書

當日起計的六十天內，前往土地註冊處索取有關的業主資料，並以召集人身份召

開業主大會以委任管理委員會。不論法團能否順利成立，*本人/我們也會在該六

十天期限屆滿後，將上述大廈的全部業主資料交回_________民政事務處。*本人

/我們同意此等業主資料乃政府所擁有，並承諾在_________民政事務處所取得的

業主資料，只能用作籌組法團事宜，不得作其它用途。*本人/我們及其他籌組法

團的業主在處理有關業主資料時，必定遵守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各項規定。現

附上上述大廈公契副本及*本人/我們的個人資料如下 : 

 

座/樓/室 業主姓名/**公

司註冊名稱 

及號碼 

簽署 / **公司

印章 

聯絡電話 所佔業權份數

     

 

     

 

     

 

     

 

     

 

     

 

     

 

     

 

     

 

*   請删去不適用者 

**  如適用者 

（備註 : 如此頁不敷應用，請另行加頁） 

日期 :       年     月     日 



收集資料目的說明

 
 
收集資料的目的

 
1. 根據這份表格所提供之個人資料，會應用於《建築物管理條例》(香
港法例第 344章)第 3條有關組織業主立案法團部份。 

 
資料轉移對象類別

 
2. 你在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可能會為上文第 1段所述目的而
向政府其他各局、部門，以及其他有關人士和團體披露。 

 
查閱個人資料

 
3.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 18及 22條，以及附表 1第 6原則
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改正個人資料。你查閱資料的權利，包括索取你在

這份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料的副本。 

 
查詢

 
4. 如對這份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料有任何查詢，包括要查閱或更改資

料，應與個別民政事務處人員聯絡。 
 


